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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E D ( S C H ) E / 4 9 / 9 1

教 育 署 行 政 通 告 第 3 9 / 2 0 0 0 號

〔 注 意 ： 本 通 告 應 交 －－－

( a ) 各 資 助 中 、 小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校 監 及

校 長 －－ 備 辦 ； 及

( b ) 各 官 立 、 按 位 津 貼 、 買 位 及 直 接 資 助 學

校 校 監 及 校 長 －－ 備 考 。 〕

資 助 學 校 新 聘 的 非 教 學 人 員

可 享 有 假 期 的 新 規 定      

摘 要

本 通 告 旨 在 公 布 當 局 向 資 助 學 校 新 聘 的 非 教 學 人 員 實 施

可 享 有 假 期 的 新 規 定。新 聘 人 員 是 指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一 日 或 之

後 受 聘 於 資 助 學 校 ， 並 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非 教 學 人 員 。

背 景

2 .  政 府 已 公 布，向 所 有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受 聘 的

新 入 職 公 務 員 實 施 修 訂 的 可 享 有 假 期 規 定 。 根 據 政 府 的 資 助 政

策， 受 資 助 機 構 人 員 的 聘 用 條 款 及 服 務 條 件， 不 應 較 相 類 職 級 的

公 務 員 優 越。 故 此， 本 署 將 修 訂 所 有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一 日 或 之

後 受 聘 於 資 助 學 校，並 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新 聘 非 教 學 人 員 可 享

有 的 假 期 。

新 聘 的 非 教 學 人 員 可 享 有 的 假 期

3 . 所 有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受 聘 於 資 助 學 校，並 透

過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新 聘 非 教 學 人 員 可 享 有 的 假 期，將 根 據 修 訂 的

假 期 賺 取 率 計 算 ， 詳 情 如 下 ：

支薪點

修訂的假期賺取率

(每年可賺取的工作天日數)

服務少於 10年 服務 10年或以上

總薪級表第 14至 49點 18 22

總薪級表第 0至 13點及
第一標準薪級表

14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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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助 學 校 在 職 非 教 學 人 員 可 享 有 的 假 期

4 .  上 文 第 3 段 所 述 有 關 可 享 有 假 期 的 新 規 定， 並 不 適 用 於 二

零 零 零 年 六 月 一 日 之 前 受 聘 於 資 助 學 校，並 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

非 教 學 人 員。此 等 人 員 只 要 符 合 以 下 情 況， 即 不 受 可 享 有 假 期 的

新 規 定 管 限 ：

( a )  在 校 內 留 任 現 有 職 級 ， 或 晉 升 至 同 一 職 系 的 較 高 職

級 ；

( b )  調 派 到 隸 屬 同 一 辦 學 團 體 的 資 助 學 校 ， 擔 任 同 等 職 級

的  職 位 ；

( c )  在 資 助 學 校 之 間 轉 職 ， 並 擔 任 同 等 職 級 的 職 位 ， 其 間

並 無 中 斷 服 務 。 本 署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八 月 一 日 發 出 的 行

政 通 告 第 3 8 / 2 0 0 0 號 ， 已 闡 述 在 職 非 教 學 人 員 在 資 助

學 校 之 間 轉 職 的 規 定 。 該 通 告 訂 明 ， 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按

總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非 教 學 人 員，如在 4 5 天 內 轉 往 另 一 所

資 助 學 校 ， 擔 任 同 等 職 級 的 職 位 ， 則 仍 視 為 無 間 斷 服

務 。

資 助 則 例

5 .  本 署 會 在 日 後 修 訂 資 助 則 例 的 相 關 條 文 。

查 詢

6 .  如 對 本 通 告 的 內 容 有 任 何 問 題，請 向 所 屬 地 區 的 區 域 教 育

服 務 處 查 詢 。

教 育 署 署 長

葉 曾 翠 卿 代 行

二 零 零 零 年 八 月 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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